
建设单位名称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路 14号标准厂房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700 万米新能源电动汽车安全电缆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线制造、电缆制造、电子设备制造等业务

的企业，成立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厂址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金山路 14 号标准

厂房，法人汪腊梅，注册资本为 1000 万人民币，主要经营范围为:电线、电缆制造，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

当前随着市场种类需求的不断增加，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

司计划在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投资 10000 万元新建年产 700 万米新能源电动汽车安

全电缆项目。

安徽奥美格传导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700 万米新能源电动汽车安全电缆项目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由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同意备案，项目代码

2110-340164-04-01-942603。租赁厂区建筑面积 6526.67 平方米，租赁厂房为二层钢

混结构，均为电动汽车电缆生产车间。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700 万米新能源电动汽车

安全电缆的生产规模，可以充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地区劳动力就业，同时提高

企业经济效益，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综合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项目评价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评价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3.5.14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技术评审。

评审照片



评价结论与建议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

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建设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

类制造业(二十六)C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3 电线、电缆、光缆及电工器材制

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严重建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建设中落实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各类防护措施，并结合本报

告提出的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同时落实提出的建议后，其职业病危害可降至

最低，从职业病防护角度评估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切实可行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

素应可控，职业卫生防护可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的要求。综上，

从职业病防控角度分析拟建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8.2 建议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

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

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拟建项目在试运行 30-180 天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3）建设单位应按照《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规定，自该建项目竣工验收之日

起 30 内，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4）拟建项目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

证的劳动者从事与禁忌证相关的作业。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间 2023.5.14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预评价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上述建议和专家组提出的其

它意见修改完善，经专家组长签字确认后，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职业病防护设

施设计中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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